
 

 

 

 

 

 
 

政府采购合同 
(框架协议第二阶段  货物类) 

 
 
 
 
 

项目名称：兰陵县向城镇初级中学采购复印纸    

合同编号：SDGP371324000202501000286A_001   

采购编号：37132400021403320250001   

 
 
 

 

 

 

 

甲方（采购人）：兰陵县向城镇初级中学    

乙方（供应商）：兰陵县小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  

 
 
  



 

 

采购人（甲方）所需的       （入围货物名称）与           入围供应商

（乙方）签订第二阶段采购合同， 甲、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

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以及本项目征集文件的规定，经平等协

商达成合同如下： 

一、合同内容 

晨光蓝A4复印纸20箱 

二、条件 

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框架协议征集文件的规定相一致。 

三、合同金额 

根据上述合同文件要求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 2,760.00      元，大写：贰

仟柒佰陆拾元整。 

乙方开户单位：兰陵县小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

开 户 银 行 ：  山 东 兰 陵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帐 号 ：     

2950056544205000010150; 

四、付款途径 

国库支付  

预算内资金  2,760.00      元 

五、付款方式 

一次性支付方式 

项目期满经乙方安装、调试并经双方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

方支付全部款项，即人民币2760 元，大写：贰仟柒佰陆拾元整。 

六、交付日期/服务期限和地点 

1、交付日期/服务期限：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1日内交付。 

2、交付地点： 兰陵县向城镇初级中学 

七、违约责任 

任何一方违约，均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损失（具体违约责

任由采购人在签订合同时加以约定）。 

八、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九、合同保存 

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方一份，乙方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十、其他约定 



 

 

本合同基于征集人与乙方所签订的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签订，本合同未尽

事宜以该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约定为准。 

甲方：兰陵县向城镇初级中学 

单位名称(公章)：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：（签字） 

电话：18854961150 

签订日期： 

乙方：兰陵县小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

单位名称(公章)：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：（签字） 

电话：13954968526 

签订日期： 

 


